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2026年生态环境执法检查计划
	序号
	检查事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检查方式
	检查时间
	检查比例
	检查频次
	检查主体
	可联合检查部门

	1
	固定污染源双随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查，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应当查清原因、查明责任。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排污许可的事中事后监管，将排污许可执法检查纳入生态环境执法年度计划，根据排污许可管理类别、排污单位信用记录和生态环境管理需要等因素，合理确定检查频次和检查方式。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十七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可以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重点排放单位等交易主体、技术服务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土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从事可能造成土壤污染活动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取样，要求被检查者提供有关资料、就有关问题作出说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互通信息，密切配合，对本行政区域内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检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条第四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督管理职责。
	已取得排污许可企业
	1.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2.排污口规范化建设；

3.污染治理设施运行；

4.污染物排放达标情况；

5.自行监测；

6.环境管理台账；

7.执行报告；

8.环境信息公开；

9.碳排放权交易落实情况；

10.辐射安全管理；

11.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12新污染物核查。
	双随机抽查、查阅资料
	全年
	排污许可重点管理企业：30%；

排污许可简化管理企业：25%。

排污登记企业：20%
	1次
	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
	/

	2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后环境保护“三同时”执行情况监督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第二十四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和其他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对排放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现场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八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后所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跟踪检查，对造成严重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应当查清原因、查明责任。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二十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条第四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督管理职责。
	新申请排污许可企业
	1.建设项目环评批复；
2.“三同时”执行情况。
	实地核查
	全年
	100%
	1次
	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
	/

	3
	重污染天气执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条第四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督管理职责。
	大气环境重点排污企业
	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措施落实情况，挥发性有机物治理、扬尘管控、异味治理情况。
	实地核查、现场询问
	根据重污染天气情况确定
	/
	根据重污染天气情况确定
	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
	/

	4
	固体（危险）废物贮存、转移、处置情况和信息公开情况执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二十六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有权对从事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固体废物等活动的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并提供必要的资料。

《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一款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依法对危险废物转移污染环境防治工作以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运行实施监督管理，查处危险废物污染环境违法行为。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条第四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督管理职责。
	一般工业固废重点产生企业、危废重点监管企业
	1.一般工业固废和危废产生、贮存、利用及处置情况；

2.危废管理台账、危废贮存、利用、转移、处置等情况。
	实地核查
	全年
	全年抽查30%，三年全覆盖
	1次
	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
	/

	5
	固定污染源自行监测及第三方环保服务机构执法检查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现场监督检查办法》第四条 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的现场监督检查，由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行使现场监督检查职责的机构（以下统称监督检查机构）具体负责。

省级以下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对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进行监督管理和现场监督检查的权限划分，由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确定。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条第四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督管理职责。

《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第八条：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调查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地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定期或者不定期组织开展环境监测质量监督检查，发现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的，应当依法查处，并向上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报告。
	已安装污染源自动监控设施企业
	在线监测站房规范化建设、在线监测设施安装及运行维护情况、排污口建设、采样点位设置情况及监测报告的真实性。
	实地核查
	全年
	全年抽查30%，三年全覆盖
	1次
	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
	/

	6
	机动车排放检验及重型车污染防治设施运行情况执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九条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及其环境执法机构和其他负有大气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有权通过现场检查监测、自动监测、遥感监测、远红外摄像等方式，对排放大气污染物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进行监督检查。被检查者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实施检查的部门、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为被检查者保守商业秘密。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条第四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督管理职责。
	货运车辆用车大户企业、运输单位
	重型柴油车污染管控落实情况。
	在道路设点联合执法检查
	全年
	/
	3次
	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
	宁东市场监督管理局、宁东交警大队、宁东镇综合执法办公室

	7
	重点及一般企业环保设施、环境安全、环境风险隐患排查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令第34号）第十二条：县级以上地方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对企业事业单位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进行抽查或者突击检查，将存在重大环境安全隐患且整治不力的企业信息纳入社会诚信档案，并可以通报行业主管部门、投资主管部门、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以及有关金融机构。

《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四条第四款：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对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核心区内的生态环境质量负责并承担生态环境保护的行政检查、行政处罚等监督管理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十一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互通信息，密切配合，对本行政区域内核技术利用、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进行监督检查。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三条第三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和本条例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放射性同位素、射线装置的安全和防护工作实施监督管理。
	含六类环保设施企业
	1.六类环保设施安全隐患排查与整改；

2.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编制、备案及演练情况和环境应急物资配备情况。
	实地核查
	全年
	全年抽查30%，三年全覆盖
	1次
	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
	宁东基地管委会应急管理局

	8
	新污染物、新化学物质企业管理情况执法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2023年版）》

《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办法》
	涉新污染物、新化学物质的企业。
	新污染物、新化学物质源头准入、排放管控、生产使用、日常管理及自行监测等情况。
	实地核查
	全年
	100%
	1次
	宁东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
	/


